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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山东省省级行政事业国有资产调拨审批表（式样）

	金额单位：元

	序号
	资产名称
	规格型号
	购建时间
	数量（台、辆、平方米等）
	单价
	账面原值
	权属证号（车辆识别代码或车架号、房屋所有权证号、土地使用证号）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计
	　
	×
	　

	调出单位意见
	调出主管部门意见
	调入单位意见
	调入主管部门意见
	 财政部门（主管部门）审批意见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单位负责人：
	单位负责人：
	单位负责人：
	　
	单位负责人：
	
	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：
	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：
	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：
	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：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资产管理人员：
	资产管理人员：
	资产管理人员：
	　
	资产管理人员：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
	
	　

	　
	（单位公章）
	　
	（单位公章）
	（单位公章）
	（单位公章）
	（盖章）

	　
	年  月   日
	　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
	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六联，其中财政部门留存两联；调出、调入主管部门各留存一联；调出、调入单位各留作记账凭证一联。

	　　　2、单位申请资产调拨，需同时附报《山东省省级行政事业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申办材料。

	　　　3、本表由申报资产调出单位通过“山东省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”填制并打印上报。
	
	
	

	　　　4、同一主管部门所属省级单位之间的调拨，主管部门只需填报“调出主管部门意见”栏。
	
	
	



